
关于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

公告

根据《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5年8月26日为份额折算

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基

础份额（即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场内简称：国企改革；场内代码502006，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易方达

国企改革A类份额（场内简称：国企改A；场内代码502007）和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场内简称：国企改B；

场内代码502008）实施了不定期份额折算。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8月26日，场外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

计入基金财产；场内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经折算后的

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加总后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1份），按各个场内

份额持有人的零碎份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向相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记增1份，直到所有零碎份的合计份额

分配完毕。

折算前后场外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场内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易方达国企

改革B类份额的份额余额，以及折算前后基金份额净值（或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如下表所示：

基金代码 份额名称

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

值

（

或基金

份额参考

净值

）（

元

）

折算前份额数量

（

份

）

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份额数量

（

份

）

折算后基金份

额净值

（

或基

金份额参考净

值

）（

元

）

502006

场外易方

达国企改

革份额

0.5795 511,888,229.91 0.579549 296,664,311.75 1.0000

502006

场内易方

达国企改

革份额

0.5795 593,695,347.00 0.579549 344,075,545.00 1.0000

502007

易方达国

企改革

A

类份额

1.0104 2,384,522,554.00

0.148742 354,678,654.00

1.0000

502008

易方达国

企改革

B

类份额

0.1486 2,384,522,554.00 0.148742 354,678,654.00 1.0000

注：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8月28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

系统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将

于2015年8月28日开市后复牌。

2015年8月28日复牌首日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的即

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8月27日的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的份额净值以及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

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结果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1.043元、1.000元和1.086

元。2015年8月28日，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均可能出现交

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重要提示

1、由于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

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

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2、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杆

水平。

3、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

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此折算基准日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0元有一定差

异。

4、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国企改

革A类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

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的

情况，因此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5、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办理配对转换业务将此次折算获得的场内易方达国企改革份

额分拆为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和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

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

资产，持有极小数量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的持有人存

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7、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

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8、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关于易方达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

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

交易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5年8月26日为份额折算基

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易方达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基础份

额（即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场内简称“50分级” ，场内代码502048，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易方达上

证50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上证50A” ，场内代码502049）和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场内简称“上证

50B” ，场内代码502050）实施了不定期份额折算。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8月26日，场外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

分计入基金财产；场内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经折

算后的份额数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加总后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1份），按各

个场内份额持有人的零碎份从大到小的排序，依次向相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记增1份，直到所有零碎份的合

计份额分配完毕。

折算前后场外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场内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易方

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的份额余额，以及折算前后基金份额净值（或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如下表所示：

基金代码 份额名称

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

值

（

或基金

份额参考

净值

）（

元

）

折算前份额数量

（

份

）

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份额数量

（

份

）

折算后基金份

额净值

（

或基

金份额参考净

值

）（

元

）

502048

场外易方

达上证

50

分级份额

0.6275 348,608,258.49 0.627456 218,736,343.43 1.0000

502048

场内易方

达上证

50

分级份额

0.6275 383,626,800.00 0.627456 240,708,938.00 1.0000

502049

易方达上

证

50

分级

A

类份额

1.0200 1,015,346,842.00

0.234871 238,475,529.00

1.0000

0.785170 797,219,880.00

（

注

）

502050

易方达上

证

50

分级

B

类份额

0.2350 1,015,346,842.00 0.234871 238,475,529.00 1.0000

注：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8月28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

系统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

份额将于2015年8月28日开市后复牌。

2015年8月28日复牌首日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

额的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8月27日的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的份额净值以及易方达上证50分

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结果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1.062元、

1.000元和1.124元。 2015年8月28日，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

B类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重要提示

1、由于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折算前可能存

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

分级B类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2、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

杆水平。

3、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

发阀值日后才能确定， 此折算基准日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0元有一

定差异。

4、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上证

50分级A类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上证50分

级A类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上证50

分级份额的情况，因此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5、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办理配对转换业务将此次折算获得的场内易方达上证50分

级份额分拆为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和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

6、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

资产，持有极小数量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的持有

人存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7、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易方达上证50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8、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之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易方达国企

改革

A

类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

B

类份额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5年8月26日为份额折算

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基

础份额（即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场内简称：国企改革；场内代码502006，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易方达

国企改革A类份额（场内简称：国企改A；场内代码502007）和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场内简称：国企改B；

场内代码502008）实施了不定期份额折算。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详见2015年8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funds.com.cn）上的《关于易方达国企改革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

结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2015年8月28日复牌首日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的即

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8月27日的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的份额净值以及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

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结果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1.043元、1.000元和1.086

元。2015年8月28日，易方达国企改革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A类份额、易方达国企改革B类份额均可能出现交

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上证

50

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易方达

上证

50

分级份额、易方达上证

50

分级

A

类份额、易方达上证

50

分级

B

类份额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5年8月26日为份额折算基

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易方达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基础份

额（即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场内简称“50分级” ，场内代码502048，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易方达上

证50分级A类份额（场内简称“上证50A” ，场内代码502049）和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场内简称“上证

50B” ，场内代码502050）实施了不定期份额折算。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详见2015年8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funds.com.cn）上的《关于易方达上证50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

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2015年8月28日复牌首日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

额的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8月27日的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的份额净值以及易方达上证50分

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结果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1.062元、

1.000元和1.124元。 2015年8月28日，易方达上证50分级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A类份额、易方达上证50分级

B类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关于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及恢复交易的

公告

根据《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以2015年8月26日为份额折算基

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基础份

额（即易方达中小板份额，场内简称：易基中小，场内代码：161118，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易方达中小

板A类份额（场内简称：中小A，场内代码：150106）和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场内简称：中小B，场内代码：

150107）实施了不定期份额折算。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份额折算结果

2015年8月26日，场外易方达中小板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按截位法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舍去部分计

入基金财产；场内易方达中小板份额、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经折算后的份额数取

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不足1份的零碎份加总后保留至整数位（最小单位为1份），按各个场内份额持有

人的零碎份从大到小的排序， 依次向相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记增1份， 直到所有零碎份的合计份额分配完

毕。

折算前后场外易方达中小板份额、场内易方达中小板份额、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B类

份额的份额余额，以及折算前后基金份额净值（或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如下表所示：

基金代码 份额名称

折算前基

金份额净

值

（

或基金

份额参考

净值

）（

元

）

折算前份额数量

（

份

）

份额折算比例 折算后份额数量

（

份

）

折算后基金份

额净值

（

或基

金份额参考净

值

）（

元

）

161118

场外易方达

中小板份额

0.5979 65,518,054.08 0.597898014 39,173,114.41 1.0000

161118

场内易方达

中小板份额

0.5979 101,040,152.00 0.597898014 60,411,706.00 1.0000

150106

易方达中小

板

A

类份额

1.0185 2,068,137,377.00

0.177275359 366,629,795.00

1.0000

0.841245310 1,739,810,868.00

（

注

）

150107

易方达中小

板

B

类份额

0.1773 2,068,137,378.00 0.177275359 366,629,796.00 1.0000

注：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经折算后产生新增的场内易方达中小板份额。

投资者自公告之日起可查询经本基金登记结算机构及本公司确认的折算后份额。

二、恢复交易

自2015年8月28日起，本基金恢复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赎回、转换、转托管（包括系统内转托管、跨

系统转托管）、配对转换业务，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将于2015年8月28日上午9：30

至10：30停牌一小时后复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8月28日复牌首日易方达中小

板A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的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为2015年8月27日的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

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结果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1.000元和1.064元。 2015年8

月28日，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均可能出现交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三、重要提示

1、由于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额折

算后，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市场

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2、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杆水

平。

3、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阀

值日后才能确定，此折算基准日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0元有一定差异。

4、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中小板A

类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变

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中小板份额的情况， 因此

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5、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持有人可通过办理配对转换业务将此次折算获得的场内易方达中小板份额分

拆为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和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

6、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

资产，持有极小数量易方达中小板份额、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的持有人存在折算

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7、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8、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本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知晓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做出投资决策后，基金运营状

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敬请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

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易方达

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之易方达

中小板

A

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

B

类份额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前收盘价调整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定，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以2015年8月

26日为折算基准日，对该日交易结束后登记在册的本基金之基础份额（即易方达中小板份额，场内简称：场

内简称：易基中小，场内代码：161118，包括场外份额、场内份额）、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场内简称：中小A，

场内代码：150106）和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场内简称：中小B，场内代码：150107）办理了不定期份额折

算。

关于不定期份额折算结果，详见2015年8月28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funds.com.cn）上的《关于易方达中小板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结

果及恢复交易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和申购赎回实施细则》，2015年8月28日复牌首日易方达中小

板A类份额、 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即时行情显示的前收盘价将对应调整为2015年8月27日易方达中小板A

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结果四舍五入至0.001元），分别为1.000元和1.064元。

由于折算前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2015年8月28日易方达中小板A类份额、易方达中小板B类份额可能出现交

易价格大幅波动的情形。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估值调整情况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

告[2008]38号）的有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自2015年8月27日起，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对旗

下证券投资基金（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除外）持有的“北斗星通（代码：002151）” 采用《中国证

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工作小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中的“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

待上述股票复牌且交易体现活跃市场交易特征后，将恢复为采用当日收盘价格进行估值，届时不再另

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可登陆基金管理人网站（www.efunds.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咨询有关信

息。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阳光

人寿保险为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

投资基金销售机构、参加阳光人寿保险

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的

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阳光

人寿保险” ）签署的基金销售服务协议，自2015年8月28日起，本公司将增加阳光人寿保险为易方达安心回

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销售机构并开通相关业务。 同时，为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

需求，经本公司与阳光人寿保险协商一致，本基金参加阳光人寿保险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及业务范围

投资者可通过阳光人寿保险办理列表中对应基金的相关业务，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办理方式

以阳光人寿保险的规定为准。

编号

基金

代码

基金名称 申购

、

赎回业务

定期定额投

资

转换业务

是否参加费

率优惠

1 110027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A

开通 开通 暂不开通 参加

2 110028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基金

B

开通 开通 暂不开通 不参加

二、 关于本基金在阳光人寿保险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及参加阳光人寿保险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费

率优惠活动

1. 关于本基金在阳光人寿保险推出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是指投资者可通过基金管理人指定的销售机构提交申请，约定每期扣款时间、扣款

金额，由指定的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者指定资金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并提交基金申购申请

的一种长期投资方式，该业务相关规定如下：

（1）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与日常申购费率相同。

（2）定期定额投资每期扣款金额：投资者通过阳光人寿保险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起点金额为100

元。阳光人寿保险将按照与投资者申请时所约定的每期约定扣款日、扣款金额扣款，并在与基金日常申购业

务相同的受理时间内提交申请。若遇非基金开放日时，扣款是否顺延以阳光人寿保险的具体规定为准。具体

扣款方式以阳光人寿保险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3）基金的注册登记人按照基金申购申请日（T日）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申购份额通

常将在 T+1工作日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投资者可自 T+2工作日起查询申购成交情况。

（4）当发生限制申购或暂停申购的情形时，除另有公告外，定期定额投资与日常申购按相同的原则确

认。

（5）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其它具体办理程序请遵循阳光人寿保险的有关规定。

2. 关于本基金参加阳光人寿保险申购与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活动

费率优惠活动自2015年8月28日起开展，暂不设截止日期。 若有变动，本公司或阳光人寿保险将另行公

告。

活动期间，投资者通过阳光人寿保险申购或定期定额投资上述适用基金，享有如下优惠：原申购费率

（含分级费率）高于0.6%的，基金申购费率按4折优惠，即实收申购费率＝原申购费率×0.4，优惠后费率如果

低于0.6%，则按0.6%执行；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低于0.6%或等于0.6%或为固定费用的，则按原申购费率

执行。

本基金的原申购费率参见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相关公告。

三、 重要提示

1．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参加本优惠活动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

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 本优惠活动的规则以阳光人寿保险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

品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

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日常申购手续费或定期定额投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

续费。优惠活动期间，通过阳光人寿保险办理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投资者仅享有定期定额投资费率优惠，不

同时享有申购费率优惠。

2. 本公司所管理的尚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开放式基金及今后发行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开通定期

定额投资业务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并另行公告。若今后阳光人寿保险依据法律法规及基金相关法律文件对

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进行调整，在不低于本公司对各基金设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起点金额的前提下，以阳

光人寿保险最新规定为准。

3．阳光人寿保险暂不开通本基金的转换业务，阳光人寿保险今后如开通相关基金的转换业务，本公司

可不再特别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阳光人寿保险开通转换业务的公告或垂询阳光人寿保险。

4．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阳光人寿保险

注册地址：海南省三亚市河东区三亚河东路海康商务12、13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乙12号1号楼昆泰国际大厦12层

法定代表人：张维功

联系人：龙尧

电话：010-59054007

传真：010-59053700

客户服务电话：95510

公司网站： http://fund.sinosig.com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400-881-8088

网址：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易方达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15年8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易方达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易方达中证

500ETF

基金主代码

510580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

ETF

）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15

年

8

月

27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

》

及其配套法规

、《

易方达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易方达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

2.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4]

999

号

、

机构部函

[2015]2176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2015

年

8

月

3

日

至

2015

年

8

月

21

日

验资机构名称 安永华明会计师事务所

（

特殊普通合伙

）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2015

年

8

月

27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

（

单位

：

户

）

1,603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

（

单位

：

元

）

295,243,000.00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

（

单位

：

元

）

16,000.00

募集份额

（

单位

：

份

）

有效认购份额

295,243,000.00

利息结转的份额

16,000.00

合计

295,259,000.00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运用固

有资金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

其中

：

募集期间基金管理人的从业

人员认购本基金情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

（

单位

：

份

）

0.00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0.0000%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面确认的日期

2015

年

8

月

27

日

注：（1）本基金合同生效前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和律师费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2） 网上现金认购和通过发售代理机构进行网下现金认购的有效认购资金在登记结算机构清算交收

后至划入基金托管专户前产生的利息，计入基金财产，不折算为投资者基金份额。

3�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的具体日期，基金管理人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不超过3个月开始办理赎回。 在确定了本基金开放申购的日期或开放赎回的日期后， 本基金管理人将于申

购、赎回开放日前依照《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本基金场外份额申购、赎回的开始时间可能与场内份额申购、赎回的开始时间存在差异，投资者应关注

基金管理人发布的有关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交易价格波动提示公告

近期，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 ）旗下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

基金之B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场内代码：502012）二级市场交易价格波动较大， 2015年8月26日，易方

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在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556元，相对于当日0.2569元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溢价幅度达

到116.43%。 截止2015年8月27日，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二级市场的收盘价为0.515元，明显高于基金份额

参考净值，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

为此，本基金管理人提示如下：

1、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 由于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内含杠杆机制

的设计，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参考净值的变动幅度将大于易方达证券公司份额（场内简称：证券分级，

场内代码：502010）净值和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A，场内代码：502011）参考净值的变动

幅度，即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波动性要高于其他两类份额，其承担的风险也较高。 易方达证券公司B

类份额的持有人会因杠杆倍数的变化而承担不同程度的投资风险。

2、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交易价格，除了有份额参考净值变化的风险外，还会受到市场的系统性风

险、流动性风险等其他风险影响，可能使投资人面临损失。

3、截至2015年8月27日收盘，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

份额折算阀值。 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二级

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运作正常。 本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进行投资运作。

5、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无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本

基金管理人仍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6、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

可能发生不定期份额折算的风险提示

公告

根据《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关于基金不定期份

额折算的相关约定，当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级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之B类份额的基金份

额参考净值小于0.2500元时，易方达证券公司份额（场内简称：证券分级；场内代码502010）、易方达证券公

司A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A；场内代码502011）、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场内简称：证券B；场内代码

502012）将进行不定期份额折算。

由于近期A股市场波动较大，截至2015年8月27日收盘，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基金份额参考净值接

近基金合同约定的不定期份额折算阀值， 提请投资者密切关注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近期基金份额参考

净值的波动情况。

针对不定期份额折算可能带来的风险，基金管理人特别提示如下：

1、由于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折算前可能存在折溢价交易情形，不定期份

额折算后，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折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特提请参与

二级市场交易的投资者注意折溢价所带来的风险。

2、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表现为高风险、高收益的特征，不定期份额折算后其杠杆将恢复至初始杠杆

水平，溢价率可能发生较大变化。 投资者如果盲目投资，可能遭受重大损失，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由于触发折算阀值当日，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参考净值可能已低于阀值，而折算基准日在触发

阀值日后才能确定，此折算基准日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净值可能与折算阀值0.2500元有一定差异。

4、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表现为低风险、收益相对稳定的特征，但在不定期份额折算后易方达证券公

司A类份额持有人的风险收益特征将发生较大变化， 由持有单一的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

份额变为同时持有较低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与较高风险收益特征易方达证券公司份额的

情况，因此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持有人预期收益实现的不确定性将会增加。

本基金管理人的其他重要提示：

1、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业务规则，场内份额数将取整计算(最小单位为1份)，舍去部分计入基金

资产，持有极小数量易方达证券公司份额、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易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持有人存

在折算后份额因为不足1份而被强制归入基金资产的风险。

2、如本基金发生上述不定期份额折算情形，为保证折算期间本基金的平稳运作，本基金管理人可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暂停易方达证券公司份额、易方达证券公司A类份额与易

方达证券公司B类份额的上市交易、配对转换，以及易方达证券公司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托管等相关业务。

届时本基金管理人将会对相关事项进行公告，敬请投资者予以关注。

投资者若希望了解基金不定期份额折算业务详情,请参阅本基金基金合同及《易方达证券公司指数分

级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或者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 881� 8088（免长途话费）。

3、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

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2015年 8 月 28 日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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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参加天天基金网费率优惠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经与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天天基金” ）协商一致，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决定旗下基金

参加天天基金的费率优惠。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费率优惠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15年8月28日起，投资者通过天天基金申(认)购本公司旗下基金，申购费率不设折扣限

制，申（认）购具体折扣费率以天天基金页面公示为准。 优惠前申购（认购）费率为固定费用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不再享有费率折扣。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

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费率优惠期限内，如本公司新增通过天天基金代

销的基金产品，则自该基金产品开放申（认）购当日起，将同时开通该基金上述费率优惠。

2、适用基金

本公司管理的且在天天基金代销的非零申购（认购）费率开放式基金。

2、费率优惠期限

截止时间以东方基金或天天基金公告为准。

二、重要提示

1、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天天基金处于正常申购期的基金产品的前端收费模

式的申购手续费（含定期定额申购业务产生的申购手续费）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基金认购费。

2、本费率优惠仅适用于本公司产品在天天基金申（认）购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

回、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手续费。

3、费率优惠解释权归天天基金所有，有关费率优惠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

前述代销机构的有关规定。

4、费率优惠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天天基金的规定为准。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

情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机构名称 网址 客服热线

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www.1234567.com.cn 4001818188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orient-fund.com/ 4006285888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

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人注意投资风险。 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前应认真阅

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更新的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2015-087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

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暨

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8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的通知，经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委员会于2015年8月

27日召开的2015年第71次并购重组委工作会议审核，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暨关联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获得无条件审核通过。 目前，公司尚未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正

式核准文件，待收到中国证监会相关核准文件后将另行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应自2015年8月28日开市

起复牌，但公司因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

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经公司申

请，公司股票（股票简称：骅威股份，股票代码：002502）自2015年8月2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待

披露相关公告后复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巨潮资讯网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502

证券简称：骅威股份 编号：

2015-088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骅威科技股份有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拟收购的标

的为北京四海兄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拟聘请的中介机构为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四

海兄弟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主要从事组织影视文化交流活动。

本次收购事项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公司在娱乐文化产业的布局， 对公司未来业绩

产生积极影响。 鉴于该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信息披露公平，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

动，维护全体投资者利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

股票自2015年8月28日开市起停牌。本公司承诺争取停牌时间不超过30个自然日，即承诺争取

在2015年9月28日前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股票将在公

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 公司将根据上述事项进展情况

确定是否向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证券

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5年9月28日开市时起复牌，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

3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

承诺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复牌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

案，公司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6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特此公告。

骅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旗下东海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新增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为销售机构的公告

根据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花顺基金")签署的销售协议，自2015年8月31日起，同花顺基金开始代理销售本

公司旗下的东海美丽中国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000822）。

一、基金开户、申购等业务

自2015年8月31日起，投资者可在同花顺基金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及其他业

务。

二、投资者可通过以下渠道咨询详情：

1、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网址：www.5ifund.com

客服热线：4008-773-772

本次业务办理的具体流程、规则等以同花顺基金的相关规定为准。

2、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网站：www.donghaifunds.com

客服电话：400-959-5531或95531-3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旗下基金前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

说明书（或更新）。 敬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海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2015

年

8

月

28

日

证券代码：

002654

证券简称：万润科技 公告编号：

2015-074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重大事项，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

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万润科技，证券代码：002654）自2015年7月3日开市起停牌。 经确认筹

划中的重大事项为重大资产重组后，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申请股票自2015年

7月31日起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具体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31日在《证券时报》、《中

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登载的《关于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15-056）。2015年8月7日、14日及21日，公司分别在

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的进展公告（一）、（二）、（三）》

（公告编号：2015-059、2015-062、2015-069）。

目前，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尽职调查、审计、评估、方

案论证等各项工作， 但由于涉及的相关准备工作尚未全部完成， 公司预计无法按照原计划于

2015年8月28日前披露此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文件并复牌。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的顺

利进行，避免股价异常波动，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将自

2015年8月28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承诺争取于2015年9月28日前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并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重组推进情况

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或申请未获深圳证券交

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自 2015�年9月28日开市起复牌，公司承诺自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

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如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公告，公司承诺自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

司披露终止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公司对延期复牌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公司将积极推进并尽快完成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股票继续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

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公告。

公司本次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万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五年八月二十八日


